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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目标量化考核打分明细

考核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组织

管理

(20分)

组织领导

1、召开专题会议2次以上得1分；

2、领导小组组长现场检查指导农产品安全工作得1分：

3、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列入乡镇对村级综合工作考核的得

分 。

提报专题会议和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电子版图片；每个乡镇随机

电话抽查3个村干部。

3

宣传培训

有县级以上专业人员参加的宣传培训活动2次以上得2分，少1

次扣1分，扣完本项分为止。无县级以上专业人员参加的，该

项不得分。以提报培训现场电子版图片和农安办掌握的培训情

况为据 。

2

工作经费

业务工作经费和检测经费3万元以上得5分，低于3万元的不

得分。只有预算无相关支出票据的不得分。

提报乡镇财政预算和支出票据(盖财务章):
5

属地管理

1、乡镇与所有行政村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得4分。

(随机抽查5个行政村)

2、监管站与所有农药经营店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得

3分。 (随机抽查3个农药店)

3、合作社与标准化基地农户全部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

得3分。 (随机抽查5个农户)

通过县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平台和农业局服务群众平台抽查。

10

监管机

构建设

(20分)

乡镇监管

站和检测

室建设

1、有独立监管站和检测室得1分；

2、有符合上级要求的监管人员和监测人员得1分

3、有必要的办公设备和监测设施得1分，

4、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抽样检测计划并按计划实施得2分。

以农安办日常掌握情况和提报的乡镇有关文件为准，

5

村级监管

队伍建设

1、每个乡镇随机抽查5名监管员占5分；

2、每个乡镇随机抽查3家农药经营店占5分；

3、每个乡镇随机抽查3个村，每个村随机抽查3户占5分。

通过农业局服务群众平台按照抽查结果按比例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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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化

学投入

品监管

(20分)

农药经营

告知

每发现经营一种未告知的农药扣1分，每发现经营一种未贴追

溯标签的农药扣1分，扣完该项分为止。

以执法大队日常督导检查结果为准.

10

农药经营

台帐建立

1、“两帐两票、 一卡一书”记录真实、全面、规范的得8分。信

誉卡和承诺书每少1项扣1分，无进销货台账或进销货发票分

别扣3分，伪造进销货台账或记录不全面每发现1次扣1分，

扣完该项分为止。

2、所销售产品能够追根溯源的得2分，不能追根溯源的不得分。

以执法大队日常督导检查结果为准，

10

标准化生产

(20分)

1、有标准化基地建设主体(2分).

2、有一定的规模(2分)。露地面积500亩以上，保护地面积

100亩以上，面积不达标，不纳入考核.

3、有质量认证(2分)。基地产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认证，并通过其中一种认证。无认证不得分。

4、有标准规范(2分)。基地有相关农产品标准或种植技术规

范，并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组织生产。无标准规范或不按照标准

规范组织生产的不得分。

5、有技术人员(2分)。基地应按一定比例配备技术人员，积

极推行物理、生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示范推广优良品种。无技

术人员不得分。每推广应用1项实用技术或1个新品种得1分，

最高得2分。

6、有农资专供店(2分)。基地应建立农资专供店，并如实记

录进销货台账，无台账或伪造台账的不得分，

7、有生产记录和管理制度(2分)。基地要建立生产记录和销

售台账，有规范的田间管理档案。无生产记录或伪造生产记录

的该项不得分，记录不规范、不完整的扣1分.

8、有检测设备(2分)。基地应配备农药残留检测设备，并能

坚持自检。检测结果要建立档案并妥善保存1年以上。无检测

设备或有检测设备但未开展检测的该项不得分，无检测记录或

记录不规范的扣1分。

9、有产品品牌和追溯制度(2分)。基地产品应有自己的品牌.

并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制度。产品要按有关规定实行包装销售，

并在包装上印注标识，能够做到按标识追溯到具体生产者。无

品牌或无包装标识的，不得分。

10、有管理责任人和技术负责人(2分)。基地明确管理责任人

和生产技术负责人。无管理责任人或技术负责人的该项不得分，

基地产品无“三品一标”认证的，该项不得分。

对基地农户登记造册，利用农业局服务群众平台抽查基地农户

(抽查比例10%,基地农户少于5户的，全部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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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监控

(20分)

乡镇年内开展例行监测(速测)10次以上，检测样品，100个以

上，并有检测记录和检测数据凭证的得20分。每少检测1个样

品扣0.2分，检测次数少于10次的，每少1次扣2分，扣完本项

分为止；无检测记录或记录不规范、不完全的扣5分，无检测

数据凭证的该项不得分。提报检测数据凭证原件和检测记录复

印 件 。

20

加
分
项
目

质量安全认证
每新认证1宗农产品加2分。以农业局环保站提供认证信息为

准，当年提报材料未发证的得1分，发证时再得1分，
2

配合抽检
配合抽检工作，且抽检监测合格率100%的，县级每次加2分，

市级以上每次加3分。以农安办掌握的数据为准，
2

举报销售使用

禁限用农药

举报违法违规销售、使用禁限用农药并经查实的，每次加2分，

以执法大队掌握数据为准。
2

举报走街串巷

经营农药

举报走街串巷销售农药并经查实的，每次加1分。以执法大队

掌握数据为准。
1

迎接上级督导

检查提供现场

迎接市级以上督导检查成效良好的，每提供一次现场加1分

以农安办数据为准。
1

典型推广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中的经验做法被县、市、省示范推广的分

别加2分、4分、6分。由农安办提供。
2

扣
分
项
目

销售、使用禁

限用农药

每发现一次违法违规销售、使用禁限用农药的扣2分。以执法

大队、农安办掌握数据为准，
2

非农药定点经

营单位违规经

销农药

每发现一处非农药定点经营单位违规经销农药的扣2分。以执

法大队、农安办掌握数据为准。
2

非禁限用农药

农残超标

市级以上抽检中，每检出1个样品非禁限用农药农残超标的扣2

分。以农安办掌握的数据为准。
2

检出禁限用农

药残留

县级以上抽检中，每有1个产品检出禁限用农药的扣3分。以

县农业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农安办提供数据为准，
3

监管员上访
因工作措施不力，引发监管员上访或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

每发现1次扣5分。由农安办提供。
5

私自更换监管

员

已审核确定的监管员未按程序私自调换的，每出现1例扣2分，

以农安办掌握的数据为准。
2

补助发放不及

时

监管员补助未按要求及时发放到位的扣下一年度5分，截留补

助的，扣20分，并在全县通报，限期整改。由农安办提供。
5


